
新时代党 内问责体系 的强化与完善 ：

《 中 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》 解读
，

王立峰
＂

摘 要 ： 《 中 国 共产 党 问 责条例 》 的修订是在对 党 的 十八 大 以 来 问 责 制度

实 践 的经验反思基 础 上 的 制度 更新 ， 进 一 步 强 化 了 新 时代 问 责 制 度 的 精准 性 、

科学 性 与 实 效性 。 针 对 实 践领 域 的 问 责 泛 化 、 问 责 失 位 和 问 责 过 度 等 困 境 ，

《 中 国 共产 党 问 责 条例 》 突 出 了 问 责 的政 治 方 向 、 基本原 则 、 适 用 情 形 、 规 范

程序 与 裁量情 节 ， 从 而保 障 了 问 责 的合规 、 合纪 与 合理 。 随 着全 面从严 治 党 实

践 的 进一 步 深化 ， 问 责制 度体 系 仍 需不 断调 适 ，
以 适应 新 时代党 风廉政 建设 的

现实 需 要 。

关键词 ： 新时代 问 责 《 中 国 共 产 党 问 责 条例 》全面 从严 治 党

党的 十九大 以来 ， 以 习 近平 同 志为核心 的党 中 央
一

以 贯之地惩治腐败 ，

强化党的政治建设 ， 推进 了全面从严治党 向 纵深发展 ， 政治生态得到 良好改

观 。 但随着腐败治理进人深水 区 ， 为继续保持无禁区 、 全覆盖 、 零容忍 的高

压态势 ，
必须结合党的十八大 以来 的反腐经验与现实挑战 ，

不断完善依规治

党的既有制度体系 ， 使党 内法规制度能够与 时俱进 ， 真正使管党 治党的
“

铁

规发力 、 禁令生威
”

。 ２０ １ ９ 年 ９ 月 ４ 日
， 新修订的 《 中 国共产党 问 责条例 》

（ 以下简称 《 问责条例 》 ） 正式发布 ，
距 ２〇 １ ６ 年 ７ 月 颁行 《 问责条例 》 仅仅

时隔三年多 ， 这不仅凸 显 了党 的 十八大 以 来党风廉政建设 中 的新 问题需要问

责制 度及时反馈 、 适时更新 ， 更表 明 了新时代制度治党与依规治党进人 了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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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历史阶段 ， 需要进
一步强化问责制度 的规范性 、 科学性 。 本文 以 新修订 的

《 问 责条例 》 为研究对象 ， 通过对党 的 十八大以 来党 内 问 责制度实践的经验

总结 ， 阐释此次修订 《 问责条例 》 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， 进而突 出 修订后 的

《 问责条例 》 的主要制 度特色 ， 同 时针对 《 问责条例 》 的制度设计 ， 思考如

何进一步完善既有 问责制度体系 ， 以 期为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提出 具有针

对性的建议 。

－《 问责条例 》 修订的必要性 ： 旨向 问责的

精准性、 科学性与实效性

新中 国成立 ７ ０ 多年来的党风廉政建设经验告诫我们 ：

“

动员千遍 ，
不如 问

责
一

次 。

” ？ 党的十八大 以来 ，
以 习 近平同 志为核心 的党 中央把 问责作为党风

廉政建设的利器 ， 牢牢抓住责任制这个
“

牛鼻子
”

， 先后对湖南衡 阳破坏选举

案 、 山 西塌方式腐败案 、 辽宁拉票贿选案 、 吉林长春长生公司 问题疫苗案等严

肃问责 ， 使失责必 问 、 问责必严成为 常态 ， 有力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 向严实

硬 。 强化问责一定要突出 问题导 向 ， 正如 习近平指出 的那样 ：

“

我们要求各级

党委扛起全面从严治党 的政治 责任 ， 以 严肃问责推动 责任落实 ，
层层传导压

力 ，
强化党员 日 常管理监督 ， 拧紧管党治党 的螺丝 仅以 ２０ １ ９ 年 中央 纪委

监察委通报情况为例 ，

２０ １９ 年 １ 至 ９ 月 ，
全国 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

２４９ ．３ 万件次 ， 处置问题线索 １２２ ．６ 万件 ， 谈话函 询 ２５ ．９ 万件次 ，
立案 ４５ ．２

万件
， 处分 ３８ ．３ 万人 （ 其中 党纪处分 ３ ２．５ 万人 ） 。

？ 但同 时我们也要看到 问

责实施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， 某些地方和部 门在实施问责时偏离 了制度设计的初

衷 ， 出现了 问责泛化 、 简单化 、 扩大化 、 随意化的问责怪象 。

一

是
“

凑数式
”

问责 ， 为满足年度 问责指标而 问 责 ， 不管事大事小 ，

一律问责 ， 导致人心 惶

惶
；
二是

“

看人下菜式
”

问责 ， 以大欺小 ， 挑软柿子捏 ， 刀 头 冲 向下面、 砍

向基层
；

三是
“
一刀切式

”

问 责 ， 不分青红皂 白 、 不论具体是非 ， 眉毛胡 子

一

把抓 ， 问 责随性又任性 ； 四是
“

敷衍式
”

问责 ， 雷声大 、 雨点小 ，
最终不

了 了之
， 奉行多

一

事不如少
一

事的好人主义 ； 五是
“

难得糊涂式
”

问责 ， 该

①王岐山 ：
《依法治 国 ， 依规治党 ， 深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 争 》 ， 《人 民 日报 》 ２０ １５ 年 １

月 ３ ０ 日 ， 第 ３ 版 。

② 习 近平 ： 《在 十八届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 的讲话 》 ， 《人 民 日 报 》 ２０ １６ 年 ５ 月 ３

日 ， 第 ２ 版 。

③ 参见 《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健全党和 国家监督体 系 》 ， 《 中 国纪检监察报 》 ２０１ 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
，

第 １ 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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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不 问 ， 不该问的偏问 ， 责任界限模糊 ， 问题处理就是和稀泥 。 这就导致
一

系

列 问责乱象的 出现 。
？

关于问责失位 、 问责泛化、 问责过度等问题的产生原 因 ， 许多学者归 因 于

党员领导干部的主观 因素作祟 。 有 的学者认为主体受到思想认识偏差 、 逃避履

行主体责任和权力 意志干扰等多种 因 素 的影响 ， 从而导致主体缺位与越位并

存 。
？ 有的学者认为 问责泛化是形式主义 、 官僚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 ， 其根源

在于
一些地方和部 门领导仍然坚持

“

人治 思维
”

，
要解决问责泛化问题 ， 首先

要从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人手 。

？ 综观既有研究发现 ， 对问责制度进行实

效分析的研究相对匮乏 。 虽然 ２０ １ ６ 年 《 问责条例 》 的 出 台 ， 对于打击和惩治

腐败现象 ，
重塑 山清水秀 的政治生态起到 良好的作用 ， 发挥了管党治党制度的

刚性约束功能 ， 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制度本身的不足 ， 党 内 问责仍需不断提升

立规质量 ， 从而保障制度实施效果 。 问 责的规范性 、 科学性 、 精准性仍有待进

一步完善 。 为 了依规依纪严肃问 责 、 精准问 责 、 规范 问责 、 慎重 问责 ， 用好问

责这把利剑 ， 就必须适时对问责制度进行修订 ， 提升 问责制度的实效性 。 党 的

十八大以来 ， 中共中央先后审议通过 了 《 问责条例 》 （
２〇 １６ 年 ） 、 《 中 国共产

党纪律处分条例 》 （
２〇 １ ５ 年和 ２〇 ｌ Ｓ 年先后修订 ） 和 《 中 国共产党党 内 监督条

例 》 （
２０ １６ 年 ） 。 地方 目前已 经有 ２ ２ 个省 区市和 １ ６ 个中央 国 家机关出 台配套

的实施办法 ， 编织起严密的 问责制度体系 。 但是随着 《 中 国共产党章程 》 《 中

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》 的最新修订 ， 并且与之相衔接的 《 中华人民共和 国

监察法 》 的 出 台 ， 原有的 《 问 责条例 》 显然无法适应党 内 法规内 部体系性 的

调整 ， 也无法实现党 内法规与 国家法律之间 的有效衔接 。 加之原有的问责制度

偏重于粗线条的立规模式 ，
无论从问责制度的规范性角度来说 ，

还是从问责制

度 的程序性角度而言 ， 都无法有效治理实践中 出 现的
“

过度 问 责
”

、

“

问责泛

化
”

或
“

问责缺位
”

等现实 问题 。 此外 ， 各地方出 台 的 问 责条例实施办法也

存在诸多 问题 ：

一是地方特色不强 ，
照抄照搬中 央层面的 问责规定 ， 导致重复

性立规现象
；
二是随意突破上位规定 ， 以 制度创新为名头 ， 添油加醋 ， 导致问

责泛化 ， 如有地方党委 出 台规定 ， 凡是行政诉讼中政府
一

方败诉 ，
无论什么原

因败诉 ， 都要问责相关党政领导人员 ；
三是曲解问责本意 ， 高举轻放 ， 导致问

①参见姜赞 ：
《乱 问 责 、 错 问责 、 问错 责 现 象 冒 头 》 ， 资 料来 源 ：

ｈ ｔｔｐ ：
／／ｍ．

ｐｅ ｏｐｌｅ ． ｃｎ／％ ２Ｆｎ４％

２Ｆ２０ １ ８％ ２Ｆ１ １ ２９％ ２Ｆｃ２０３－１ １ ９６６４２５ ．ｈｔｍ
ｌ ？ｆｒｏｍ ＝ ｓｉｎ

ｇ ｌ
ｅｍ ｅｓ ｓａ

ｇ
ｅ

， 最后 访 问 日 期
：

２０ １９年 １ １月 ５

曰 。

② 参见 吕永祥 ： 《新 中 国成立 ７０ 年党 内问责制的历史沿革 、 现实困境 与破解之道 》 ， 《河南社会科学 》

２０ １９ 年第 ７ 期 。

③ 参见庄德水 ： 《解决问责泛化要强化制度与公开 》 ， 《廉 政暸望 （ 上半月 ） 》
２０１ ９ 年第 ８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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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 的模糊策略 ， 最后不 了 了 之 ；
四是立规技术不规范 ， 导致名为细则 ， 实为粗

规 ， 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 。

针对上述 问题 ，
此次修订 《 问责条例 》 侧重于对原有党 内 问 责体系 的

强化与完善 ，
进一步夯实 了 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根基 。

一

是保持党 内 法规

制度体系 的完整性与协调性 。 修订后 的 《 问 责条例 》 与 党章 、 宪法 的修订

相
一

致 ， 赋予新时代党 内法规 的政治特色 。 如 突 出 强调党的政治建设 ， 从

指导思想 、 问责原则 、 主 要任务等方面进行相应 的修改 ， 保证规 范体系 内

部的协调一致 。 二是坚持问责 的规范化与精准性 ， 突 出 制 度的实效性 。 修

订后的 《 问责条例 》 从制度可操作性的角度考虑 ， 细 化了 问责工作 的原则 、

问责 主体 、 问 责对象 、 问责情形 、 问责程序 、 问 责处理等 ， 使 得 《 问 责条

例 》 实效性 明显增 强 。 三是突 出 了 问题导 向 和 目 标引 领 ， 体现 了对党 的十

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的 问责泛化问题的有力 回 应 ， 真正使铁规掷地有声 、

失责必问严惩 。

在党风廉政建设领域 ，
监督 、 执纪 与问责构成党 内监督体系 的三驾马 车 ，

监督在于发现问题 ， 执纪侧重惩处违规行为 ， 而 问责则是追究政治责任 。 监督

是执纪和问责 的前提 ， 执纪和 问 责是监督的延伸 ，
三者同 向发力 、 相辅相成 。

问责制度是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， 对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现

实意义 。 正如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指 出 的 ：

“

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

政条件下实现 自我净化 、 自 我完善 、 自 我革新 、 自 我提高 的重要制度保障 。 必

须健全党统
一领导 、 全面覆盖、 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， 增强监督严肃性、 协 同

性 、 有效性 。

” ？ 对于此次修订 《 问责条例 》 的必要性 ， 中 央纪委 国 家监委法

规室主任邹开红概括为 以下几个方面 ： （
１

） 修订 《 问 责条例 》 是树牢
“

四个

意识
”

，
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

一

领导的必然要求 ； （
２

） 修订 《 问责条

例 》 是保证党的路线 、 方针 、 政策和党 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执行的重要举

措 ； （
３

） 修订 《 问 责条例 》 是加强新时代党 的建设 ，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 纵

深发展的迫切要求 ； （
４

） 修订 《 问责条例 》 是总结 问责工作实践 ， 实现 问 责

制度与时俱进的需要 。
？

①《 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届 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》 ， 资料来 源
：

ｈｔ ｔ
ｐ ：
／／ｗｗｗ． ｘ 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 ． ｃ ｏｍ／

ｐｏｌ
ｉｔｉ ｃｓ／２０ １９

－

１０／３ １
／ｃ＿ １ １ ２５ １７ ８０２４ ．ｈ ｔｍ ， 最后访问 日 期 ： ２０ １９ 年１ １月１４日 。

② 参见 《以严肃规范 问责推动党的十九大 战略部署 贯彻落实
——

中 央纪委 国家监委法 规室主任 权威

解读修 订 后 的 〈 中 国 共 产 党 问 责 条 例 〉 》 ， 资 料 来 源 ：
ｈ
ｔ ｔｐ ： ／／ｗｗｗ ． １２３ ７ １ ． ｃ ｎ／２０ １ ９／０９／０９／

ＶＩＤＥ １５ ６７９ ９２７２０３ １ １３ ９９ ．ｓｈ ｔｍ ｌ
， 最后访 问 日期 ：

２０ １ ９ 年１ １ 月６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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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新时代问责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：

《问 责条例 》 修订释义

“

工欲善其事 ，
必先利其器 。

”

问 责本身就是
一

把双刃剑 ， 用得好就会有

效地正风肃纪 ， 起到问 责一个 、 震慑一批 、 教育一片 的效果 。 而如果 问 责不

当 ， 导致过度泛化 ， 问责超荷 ，
也会影响党的威信 ， 寒 了人心 ， 挫伤干事的积

极性 。 此次 《 问责条例 》 修订的主要 目 的在于平衡 问责权力 的合理尺度 ， 既

要实现严肃问责 ， 也要慎重问责 ；
既要规范问责 ， 也要精准问责 ；

既要全面 问

责 ，
也要程序 问责 ， 坚持权责

一

致、 错责相 当 ； 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 、 激励和

约束并重 ， 找到破解实践中 问责 困局 的
“

比例原则
” ？

。 新修订的 《 问责条例 》

其实是在原有 问责体系基础上的重新塑造 ， 进一步完善了 既有的 问责制度 ，
其

突出 的制度特色体现为 以下几个方面 。

（

一

）
突 出 问责的政治属性 ， 把握问责 的政治方 向

修订的 《 问责条例 》 在第
一条开宗 明义地强调 了 条例 的 制定 目 的在于

“

坚持党的领导 ， 加 强党的建设 ，
全面从严治党 ， 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

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， 规范和强化党的 问责工作
”

。 并且从指 导思想层

面增加 了
“

习近平新时代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”

，

“

增强
‘

四个意识
’

，
坚定

‘

四个 自信
’

，
坚决维护 习 近平总书记党 中央 的核心 、 全党 的核心地位 ，

坚决

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
”

，
这构成问责工作首要的政治任务 。 从党 的

十九大提出强化党的政治建设以来 ， 党 内法规的政治属性得到进
一

步强化 ， 新

立的 、 修订的一系列党 内法规都突 出 了规则的政治导向性 。 问责 的政治属性强

调 问责工作必须坚持政策性和方向性 ，
要严把政治关 ，

凸显管党治党的政治意

义 ，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大局观 。

（
二

） 完善 问责的基本原 则 ，
明确 问责 的指导方针

基本原则是制度的灵魂 ， 任何规则都需要以基本原则 为指导 ， 保障制度实

施不偏离立规的初衷 。 从基本原则 的功能来看 ， 基本原则体现了高度抽象的价

值观念 ， 能够对具体规则进行整体的 、 宏观的调整 ， 尤其当具体规定适用 出现

①
“

比例原则
”

是行政法上一项重要原则 ， 强调公权力如何合理适用 的问题 ，

“

是指 行政主体 实施行

政行为应兼顾行政 目 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 的权益 ， 如为实现行政 目 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

不利影响时 ， 应使这种不利影 响限制在尽可能小 的范围和 限度 内 ， 保持二者处 于适度的 比例
”

。 参

见姜 明安主编 《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 》 （第三 版 ） ， 北 京大学 出 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， 第 ７ １ 页 。 后来这

一原则被广泛借鉴于公权力规制领域 ， 公权力不仅要合法 ， 更要合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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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议时 ， 基本原则更能体现立规的精神 。 修订的 《 问 责条例 》 明 确 了 问责工

作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，

一

是依规依纪 、 实事求是原则 ， 强调党规党纪是问 责

的制度遵循 ， 问 责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、 以党规党纪为准绳 ， 防范拍脑袋的

随意 问责 。 二是失责必 问 、 问责必严原则 ， 这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 。

习近平 曾经指 出 ：

“

要强化监督问责 ， 对责任落实不力 的坚决追究责任 ， 推动

管党治党不断从
‘

宽松软
’

走 向
‘

严实硬
’

。

”

？ 三是权责一致 、 错责相 当原

则 ， 这其实就是坚持问 责工作的
“

比例原则
”

， 保障 问 责不仅合规 ， 更要合

理 。

“

有权就有责 、 权责要对等 。 问责不能感情用事 ，
不能有怜悯之心 ，

要

‘

较真
’

、

‘

叫板
’

， 发挥震慑效应 。

” ？
四是严管和厚爱结合 、 激励和约束并重

原则 ，
以 强化问责纠正懒政怠政等不作为 问题 ，

以正 向激励倡导干部积极有

为 ， 实现正确选人用人导向 ， 为那些敢于负责 、 善于作为 、 实绩突出 的干部撑

腰鼓劲 ，
坚决纠正

“

劣 币驱逐 良币
”

的逆淘 汰现象 。 五是惩前毖后 、 治病救

人原则 ， 这最早可追溯至延安 整风时期 的工作方针 ， 处理违犯党纪 的党组织

和党员 ， 应 当 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 ，
做到 宽严相济 。 这一原则也是 《 中 国

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》 的工作原则 ， 体现责任规范适用 的协 同一致性 。 六是

集体决定 、 分清责任原则 ， 这是新增 加 的
一条原则 ， 《 问责条例 》 第六条对

此进行了 明 确解释 ：

“

问责应 当分清责任 。 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 围 内 负

有全面领导责任 ，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 直接主管 的班子成员 在职责范 围 内

承担主要领导责任 ， 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成员 在职责范 围 内 承担重要领导

责任 。

”

这是要求党组织和党 的领导干部应当把 自 己 摆进去 、 把职责摆进去 ，

注重从 自 身找 问题 、 查原因
， 勇 于担 当 、 敢于负责 ，

不得 向下级党组织 和干

部推卸 责任 。

（
三

）
明确 问 责主体和 问责情形

，
强化 问责精准性

针对问责工作出 现的 问责泛化 、 问责不力 、 问责简单化 的问题 ， 新修订的

《 问 责条例》 进一步 明确 了
“

谁来 问 责 （ 问责主体 ）

”

和
“

问责什么 （ 问责情

形 ）

”

， 使权责统一 、 权责 明 晰 ， 使修改后的 问 责适用性更强 。 从 问责主体来

看 ， 规定了 党委 （ 党组 ）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 ， 加强对本地区本部 门

本单位问责工作的领导 ；
纪委履行监督专责 ， 协助 同级党委开展 问责工作 ，

纪

委派驻 （ 派出 ） 机构按照职责权限开展问责工作 ； 党的工作机关依据职能履

行监督职责 ， 实施本机关本系统本领域的 问责工作 ，
这就有利于实现主体责任

①习 近平 ： 《在党 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（节选 ） 》 ， 《求是 》 ２〇 １７ 年第 １ 期 。

② 习 近平 ： 《在第十八届 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 的讲话 》 ， 《人民 日 报 》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３

日 ， 第 ２ 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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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靶 向精准 。 从问责情形来看 ， 什么情况该问责 ， 什么情况不用 问责 ，

一定要

定性精准 ，
避免

“
一锅乱炖

”“

大刀乱砍
”

。 修改后 的 问责情形可归 纳为三大

方面 、 十
一

大类 ，
基本涵盖 了管党治党的各个方面。 第一大方面是围绕新时代

党的建设的总要求 ， 明确 了党的领导弱化 、 党的政治建设抓得不实 、 党 的思想

建设缺失 、 党 的组织建设薄 弱 、 党的作风建设松懈 、 党的纪律建设抓得不严 、

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坚决不扎实等问责情形 。 第二大方面是职责

失位 ， 导致问责不力 的情况 ， 具体体现为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、 监督责任落

实不到位 ；
履行管理 、 监督职责不力 ， 发生严重生产安全事故 、 群体性事件和

公共安全事件的情形 。 第三大方面是对在教育医疗 、 生态环境保护 、 食品药 品

安全 、 扶贫脱贫 、 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中 的不作为 、 乱作为 、 慢作为 、 假作为

等微腐败和不 良作风 问题的 问责 。

（
四

）
规范 问责程序

，
强化 问 责实效

程序
一

般来说是制度实施的形式标准 ， 是法规从静态 的文本向动态 的实施

转化的基本样态 ， 是指法规实施所遵循的方式 、 步骤 、 时限和顺序 。 问责要强

化其实施 ， 必须依照规范 的程序进行 。 修订后 的 《 问责条例 》 从启动 、 调查 、

报告 、 审批 、 实施等各个环节对 问 责程序予 以 明 确 ， 保障 了 问责能够依据事

实 、 依规依纪 、 处理适当 、 有责必问 。 除了规范 问责实施程序之外 ， 针对问责

实践中 的
“

髙举轻放
” “

大事化小
”

等问题 ， 《 问 责条例 》 増设许多 配套性程

序规定 ， 进
一步强化 了 问责实效 。 《 问责条例 》 第十三条规定了

“

督促执行
”

，

“

问责决定作出 后 ， 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 、 被问责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

织宣 布并督促执行
”

。 此外还规定
“

问责决定材料备案
”“

书面检讨
”“

典型

问题通报曝光
”

等一系列配套程序 ，
保障了 问责的警示和教育作用 。

（
五

）
考量情节轻重 ， 慎 用 问 责利剑

问责是把利剑 ， 什么时侯出 鞘 ，

一

定要准确把握尺度 。

一

定不能忘记问责

的 目 的 、 原则和精神 ，
坚持

“

权责
一

致、 错责相 当
” “

惩前毖后 、 治病救人
”

“

严管和厚爱结合 、 激励和约束并重
”

三大原则 ， 对问责要慎之又慎 ， 科学问

责 。 修改后 的 《 问责条例 》 对不 同 的 问 责情节予 以 了 明 确规定 ，

一

是
“

可 以

不予 问责或免予问责
”

情节 ： （
１

） 在推进改革 中 因缺乏经验 、 先行先试 出现

的失误 ， 尚 无 明 确 限制 的探索性试验 中 的失误 ， 为推动发展 的无 意过失 ；

（
２

） 在集体决策 中对错误决策提出 明确反对意见或者保 留意见的 ； （
３

） 在决

策实施中 已经履职尽责 ， 但 因不可抗力 、 难以 预见等 因 素造成损失 的 。 二是

“

可以 从轻或者减轻问责
”

的情节 ： （
１

）
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， 有效挽 回损失或

者消 除不 良影响的 ； （
２

） 积极配合问责调查工作 ，
主动承担责任的 ； （

３
） 党

■２０ １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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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法规规定的其他从轻 、 减轻情形 。 三是
“

应 当从重或者加重 问责
”

的情节 ：

（
１

） 对党 中 央 、 上级党组织三令五 申 的指示要求 ，
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力 的 ；

（
２

） 在接受问 责调查和处理中 ，
不如实报告情况 ， 敷衍塞责 、 推卸责任 ， 或

者唆使 、 默许有关部 门 和人员弄虚作假 ， 阻挠 问责工作 的 ； （
３

） 党 内法规规

定的其他从重 、 加重情形 。

三 新时代党 内 问责的完善举措 ： 关于提升问责

实效性的几点思考

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 出 ：

“

要坚持行使权力 和担

当责任相统
一

，
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 ， 紧紧 咬

住
‘

责任
’

二字 ， 抓住
‘

问 责
’

这个要害 。

” ？
由此可见 ， 问责 虽然是既对

事 ， 也对人 ， 但人和事所对应的职责才是关键所在 ， 力戒实践 中 的
“

躺着 中

枪
”

的职能式 问责 、

“

刚播种就要收获
”

的计时式问 责 、 只为舆情降温的灭火

式问责 、 对困难不闻不 问 的机械式 问责 。
？ 十九届 中央 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

明确提出 ，

“

扭住主体责任 ， 履行监督专责 ， 实施精准 问责 ， 防止 问责不力 或

者问责泛化 、 简单化
”

。
？ 修订后的 《 问责条例 》 在总结党的十八大 以来问 责

领域经验基础上 ， 通过规范 问责主体 、 增加 问责程序 、 细化问责情形等规定 ，

实现 了 问责制度体系 的重构和进
一步完善 。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，

全面从严治党 向 纵深发展 ， 党和 国 家正在进行着一 场深刻而伟 大的实践创

新 。 越接近实现 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 标 ， 党 的建设面临 的重大挑战 、 重大

风险 、 重大阻力 、 重大矛盾就会越突 出 ， 问责使命仍旧 十分艰 巨 ， 全面从严

治党必须持之以恒 。 如 何真正用好 问责这把利剑 ， 提升制度实效性 ， 当下 的

制度实践面临 的 困难仍然不小 。 《 问 责条例 》 的修订只是制度为 回应现实需

要而作 出 的及时调整而 已 ，
不应看作终点 ，

要正视制度 的不足 ，
不断调适 ，

积极应对实践的挑战 。

（

一

） 合 比例原则 ： 适度 问责 的标准 问题

实践层面的 问责失位 、 问责过度与问责泛化问题的 出现 ， 其实最大的归 因

①《习 近平在 十九 届 中 央纪委 二次全会上 发表 重要讲话 》 ， 资 料来 源
：

ｈｔｔ
ｐ ：
／／ｗｗｗ ．

ｇ
ｏｖ ． ｃｎ／ｘｉ ｎｗｅｎ／

２０ １ ８
－

０ １ ／ｌ ｌ／ ｃｏ ｎｔ ｅｎｔ
＿５２５５

７ １３ ． ｈｔｍ ， 最后访问 日 期 ： ２０ １ ９年 １ １月５日 。

② 参见 《人 民 日报评论部 ：

“

问 责
”

也要
“

负责
”

》 ， 《人 民 日报 》 ２〇 １ ９ 年 ４ 月 １ 日 ， 第 ５ 版 。

③ 赵乐际 ： 《 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 努力 实现新 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》 ， 《人 民 日

报 》
２０１ ９ 年 ２ 月 ２ １ 日 ， 第 ４ 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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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问责工作偏离制度价值 目标 ， 导致问责表面上合规合纪 ， 但却不合理 。 在

制度施行层面 ， 这类问题往往被称为
“

教条主义
”

或
“

工具主义
”

，
即 只依据

制度某类条款来执行问责 ， 僵化刻板 ，
不容变通 ， 实则违背 了制度的宗 旨 目 的

和基本原则 。 比 如实践中 硬性执行 了
“

失责必 问 、 问责 必严
”

的工作方针 ，

但忽视 由 于主客观情况导致的
“

权责
一

致 、 错责相当
”

的基本原则 ， 就会出

现 问责过严 、 过度 、 过重的 问题 。 问责的合比例原则就是强调 问责主体在依规

依纪 的前提下 ， 在执行问责时有一定合理的 自 由 裁量空 间 ， 应结合对象情况 、

现实情境 、 公序 良俗等综合因 素 ， 找到最佳的 、 适度的 、 合理的 问责处理方

式 。 修订后 的 《 问责条例 》 就特别规定 了
“

权责
一

致、 错责 相 当
”

原则 ， 并

且在第十七条专 门规定 了
“

容错机制
”

适用情节 ，
即

“

可 以
”

不予问责或者

免予 问责 。 条文规定 中
“

可 以
”

其实就是授权性规范 ， 被授权主体可 以 适度

把握不 同情况 ， 允许出现例外或特殊情况 ， 这也是制度 的合比例原则 的具体适

用 。 问责工作实践中 ， 合比 例原则 的具体适用要充分考虑 以下 因 素 。 （
１

） 问

责 的必要性 。 就是要慎重 问责 ，
要求 问责主体在 问 责之前一定要考虑 客观情

境 ， 从社会经验和基本常识角度考量是不是必须问责 。 实践中有些错误是可 以

不予 问责或免责 的 ， 当事人能够吸取教训而避免再犯 即可 。 可 问可不 问 的 ， 尽

量不 问责 。 （
２

） 问责的妥当性 。 就是要严肃问 责 ， 从问责 目 的和问 责方式 的

一致性角度 ， 要求 问责主体考量 问责处理方式是否符合问责的 目 的性要求 ， 没

有私 心报复或幸灾乐祸之嫌 ， 防范 问责权力 的滥用 。 （
３

） 问责的相 当性 。 就

是要权责相 当 ， 在多种 问责方式可 以选择时 ， 选择对当事人伤害最小的 （ 温

和的 ） 问责方式 ， 这也是
“

惩前毖后、 治病救人
”

原则的体现 。

（
二

）
立规权的收与放 ： 配套性问 责实施办法 的制定 问题

根据制度设计的经验 ， 中央制度的设计往往秉持
“

宜粗不宜细
”

的方针 ，

制度规定以笼统性规定为主 ， 然后授权地方制定相应的细化办法 ， 从而顾及地

方的特殊性 。 根据 ２０ １ ６ 年 《 问责条例 》 第十
一

条的规定 ，

“

各省 、 自 治 区 、

直辖市党委 ， 中央各部委 ， 中央 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 （ 党委 ） ，
可 以 根据本条

例制定实施办法
”

。 根据当 时条例 的规定 ，
全国 大多数省 、 自治 区和直辖市 ，

包括中 央国家机关和部委先后都出 台 了 配套性 的实施办法 。 以 《 中 共山 东省

委实施 〈 中 国共产党 问责条例 〉 办法 》 （
２０Ｈ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起施行 ） 为例 ， 该

办法 比较详细地规定 了 问责情形的 ２８ 种情况 ， 有些条款已经突破了上位 《 问

责条例 》 的范围 ，
而很多 条款和 ２ 〇 １９ 年修改后 的 《 问 责条例 》 又有一定重

合 。 但是修改后 的 《 问责条例 》 却删 除 了授权地方各党委 制定
“

实施办法
”

的规定 ， 并且明确废止 了２ ０ １６ 年的 旧条例 ，
这必然导致先前地方党委 出 台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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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 《 问责条例 》 实施办法相应废止 ， 因 为实施办法的授权依据已 经不存在

了 。 这可能会在问责制度实践中产生 以下 问题 ：

一

是地方党委的配套性实施办

法的废止 ， 意味着 问责权限的收 回 ，
可能对防范地方党委 以

“

实施办法
”

为

名 的问责泛化现象有一定助益 ， 但也可能导致地方只能笼统适用现有的 中央层

面 的 《 问责条例 》 ， 导致问责制度实施的
“
一刀切

”

现象 ，
地方的差异性与特

殊性无法顾及
；

二是 ２０ １ ９ 年修订的 《 问责条例 》 已经拋弃了原有的
“

宜粗不

宜细
”

的立规方针 ， 新的 《 问 责条例 》 共计 ２７ 条 ，
总字数达到 了４６ ２３ 字 ，

而原有 的 《 问责条例 》 总计才 １ ３ 条
， 共 １Ｗ １ 字 。 由 此可见 ， 修订后的 《 问

责条例 》 已经是 比较细化的规定了 ， 当然这也是问 责制度设计时基于增强 问

责精准性 、 规范性和科学性的 目 的 。 后续是否 出 台配套性的实施办法或细则还

需要进
一

步考虑 ，
其实配套性实施办法的制度空间 已经被大大压缩 了 。 条例层

级的党 内法规的立规方针应 当如何把握 ， 从而实现条例 、 规定 、 办法 、 规则 、

细则的有效区分、 级差设置 、 内容配套等立规的规范化与科学性 ， 这也是以 后

党 内法规制定时要考虑的问题。

（
三

） 严管 与厚爱并重 ：
激励机制 的制度设计

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，
要

“

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 、 激励和约束并重 ， 完

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， 建立激励机制 和容错纠错机制 ， 旗帜鲜 明为那些敢于担

当 、 踏实做事 、 不谋私利的 干部撑腰鼓劲
”

。 习 近平指 出 ：

“

要建立崇 尚实干、

带动担 当 、 加 油 鼓劲的正 向 激励体系 ， 树立体现讲担 当 、 重担 当 的鲜 明 导

向 。

” ？ 修订后的 《 问责条例 》 专 门规定 了
“

严管和厚爱结合 、 激励和约束并

重
”

的原则 ， 但具体问责条款 中 ， 对激励机制是没有规定的 ， 这可 能导致实

践 中 问责还是强于激励 ， 激励机制还需要其他配套党 内法规进一步完善 。 激励

与 问责 ，

一个是正 向引 导 ，

一个是负 向约束 ， 都是管党治党 的有力手段 。 但 目

前党 内法规的制度规范还是偏重于问 责 ， 激励机制 主要被规定于 《关于进
一

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的 意见 》 和 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

作条例 》 之 中 。 从现有激励机制设置上来看 ， 没有很好地将激励与 问责区分

开来 ， 很多情况下还是侧重于
一

种
“

负激励
”

， 即 问责的负 向 激励功能 ，

“

容

错
”

、

“

宽容
”

或
“

惩戒不作为
”

都是
一

种 负 向激励 ， 导致实践中可能忽视正

向激励的作用 。 此处 ，

一直适用 的晋升激励 、 物质奖励 、 考核考评的传统奖惩

模式 ， 面临 问责压力 时 ， 可能导致
一些党员干部产生利益博弈 ， 反而造成激励

① 《切 实贯彻落实新 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 全党努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》 ， 《人民 日 报 》 ２０ １ ８ 年 ７

月 ５ 日 ， 第 １ 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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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化或激励失灵的结果 ， 这也需要在对党 内法规进行制度设计时考虑如何有效

平衡激励与问责可能产生的博弈现象 。
？

（
四

）
纠错与救济 ：

防范问 责泛化 与问责滥用

问责工作的政策性 、 纪法性非常强 ， 问责后果影响党员干部的一生事业 ，

正 因 为如此才要慎重 问责 。 但只要是制度规范 ， 在实施过程 中 因 主客观各种 因

素 的影 响 ， 问责主体就有可能出 现错误问 责 、 不 当 问责 的情况 ， 关键在于制度

设计上一定要关好
“

后 门
”

， 做好纠错和救济的善后工作 。 新修订的 《 问责条

例 》 第二十条规定 了 问 责对象的 申诉权 ， 第二十
一

条规定 了
“

党组织 、 党 的

领导干部滥用 问责 ， 或者在问责工作 中严重不负责任 ， 造成不 良影 响的 ， 应当

严肃追究责任
”

。 《 问责条例 》 的 申诉规定仅限于 问 责对象 向作 出 问 责决定 的

党组织 的 申诉 ， 其实会导致作为问责处理的 主体与裁量 问 责正 当性的主体的 同

体性 ， 实践中可能会出现 申诉流于形式的现象 。 而根据党章的规定 ， 党员有权

利
“

向党 的上级组织直至 中央提出 请求 、 申诉和控告 ， 并要求有关组织 给 以

负责 的答复
”

。 《 中 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》 也规定 ，

“

党员对于党组织 给

予本人的处分 、 鉴定 、 审查结论或者其他处理不服的 ， 有权向 本人所在党组

织 、 上级党组织直至 中央提出 申诉
”

。 因 此
， 问责对象应 当享有 向上级党组织

的 申诉权和救济权 。 而且
， 《 问责条例 》 规定 的 申诉权仅指 向 了作出 问 责决定

的党组织 ，
可能会导致上级党组织主动介入问责的正当性审查机制缺失 ，

可能

导致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 的 问责监督流于失范 。 因为 问责处理是 由集体决

定的 ，
此处上级党组织如发现下级党组织滥用问责或问责不负责 ， 如何具体分

清责任主体 ， 这也需要 《 问责条例 》 能够进
一步明 确和完善 。

总之 ， 中 国共产党近百年 的光辉历程说明 了
一

个事实 ： 中 国共产党 的伟大

不在于从不犯错误 ， 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 ， 敢于直面问题 ， 勇于 自 我革命 。 监

督 、 执纪 、 问责等方面一系列党 内法规的不断完善体现 了党的 自我净化 、 自 我

完善 、 自 我革新 、 自 我提高 的能力 。 实践 中 既要 慎重 问 责 ，
也要善于 问 责 ，

“

好钢用在刀刃上
”

。 在依规依纪 问责的前提下 ， 要把握好问责的尺度 ， 坚持

比例原则 。 问责制度就好比弹簧 ，
过度拉伸或不拉不抻都不利 于其弹性功能 的

实现 。

“

弹簧
”

不拉不抻时 ， 它不会产生弹力 ， 导致
“

弹簧
”

处于空置 ，
此时

问责是无力 的或失位的 ；

“

弹簧
”

拉伸过度 ， 超过
“

弹簧
”

荷载 ， 就会导致过

责泛化或者过责过度 ， 反作用力 更具破坏性 。 实践 中如何适度拉抻 问责这个

① 云南绥江县两名女性党员干部 因拒绝组织提拔而被严肃处理
一事引发广泛讨论 ， 多家媒体在当天就

此事刊发评论文章 。 参见钟煜豪 ： 《云南两名干 部拒绝 提拔 被处理一事引 多 家媒体热议 》 ， 资料来

源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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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最后访问 日 期 ：
２０１ ９年 １ １月１ ５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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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弹簧
”

， 不仅需要审慎 的制度理性 ， 更需要科学 的执规技术 。 制度一定要在

实践中才能得到强化和健全 ，
制度臻于完美的道路仍很漫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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